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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一） 

                                                       京天股字（2020）第 311-2号 

致：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下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

具京天股字（2020）第 311 号《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法律意见》（下称“《法律意见》”）、京天股字（2020）第 311-1 号《关

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下称“《律

师工作报告》”）等法律文件，并已作为法定文件随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其他申请

材料一起上报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出具了201401号《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根据《反馈

意见》及发行人要求，本所律师对《反馈意见》涉及的相关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中所作的声明、承诺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如无特殊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使用的简称与《律师工作报告》使用的简称含义

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

任何目的。本所在此同意，发行人可以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

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监会。 

本所律师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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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第 7 项问题 

“根据申请材料，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项目”实施主体系申请

人间接持股 100%子公司上海空调国际南通有限公司，申请人持有上海空调国

际南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复杂且层级较多，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设立

相关子公司及设置相关股权结构的原因、合理性及合法合规性，是否存在规避

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2）募集资金投入实施主体的具体方式及相关风险，是

否存在相关应对措施。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设立相关子公司及设置相关股权结构的原因、合理性及合法合规性，

是否存在规避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空调国际南通设立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系发行人汽车空调系统业务板块

的重要子公司，是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

项目”的实施主体。发行人汽车空调系统业务板块相关公司由发行人通过香港奥

特佳持有股权，相关子公司及相关股权结构的情况如下： 

 

2015 年，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圣游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香港奥特

佳，由香港奥特佳以总价款 13,473.5 万美元（包括股权价款和出售方集团债务



 

5-2-3 

额）收购了 AI 美国 100%股权、AI 卢森堡 100%股权以及 AI 比利时 0.69%股权，

被收购主体及其子公司构成的空调国际集团（具体见上图虚线框内部分主体）主

要在全球经营汽车空调系统业务，发行人通过本次收购进行产业链拓展，并借助

空调国际集团的国际渠道进军全球市场。发行人上述现金收购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发行人为本次收购聘请了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和境内外律师等进

行了尽职调查并出具了专业意见，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履行了审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空调国际集团的历史比较悠久，在其存续过程中，因收购兼并或当地生产经

营的需要，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设立了新的主体，在发行人收购时就已形成上述

较为复杂且层级较多的股权结构，并非发行人因为上述收购而专门设立。发行人

上述收购的境外公司中，AIUS、AI 泰国收购时至今具体从事汽车空调系统的研

发、生产，AI 德国具体从事当地客户联系和服务，AI 墨西哥在发行人收购时为

持股公司后发行人根据经营需要转变为从事汽车空调系统的研发、生产，AI 澳

大利亚在收购时系为当地客户提供售后服务后因客户退出澳大利亚市场而转变

为持股公司，其他境外公司收购时至今均为持股公司。 

发行人上述收购完成后至今，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发行人又新设了 AI 英国、

AI 斯洛伐克、AI 巴西、空调国际南通、滁州艾泰斯、成都艾泰斯，形成目前的

空调国际集团经营汽车空调系统业务板块。 

空调国际上海设立于 1995 年 4 月 20 日，为发行人上述收购的空调国际集团

在中国境内的主要研发、生产实体。发行人收购后，考虑到上海当地制造业成本

上升，为降低生产成本、缓解生产压力，空调国际上海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在

江苏省南通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空调国际南通，租用发行人的闲置土地厂房开展生

产经营。 

根据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上述空调国际集团内中国境内的公司均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或尽职调查报告，上述空调国际集团

内境外主体均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设立相关子公司及设置相关股权结构具有合理性，合

法合规，不存在规避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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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投入实施主体的具体方式及相关风险，是否存在相关应对

措施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项目”的实施

主体是空调国际南通，发行人拟通过提供无息借款的方式将相应募集资金投入空

调国际南通。由于空调国际南通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发行人向其提供

无息借款不损害发行人股东的利益。 

根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

“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

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

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发行人为实施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向空调国际南通提供无息借款，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规定的合同

无效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募集资金投入空调国际南通的方式为无息借款，

募集资金投入方式不存在相关风险。 

（三）核查程序 

1、查阅境外律师就境外公司出具的法律意见或尽职调查报告，查阅境内子

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 

2、查阅发行人 2015 年收购空调国际集团的收购报告书等相关公告文件； 

3、就相关子公司及设置相关股权结构的原因、相关子公司实际业务经营等

事项与空调国际集团主要负责人沟通； 

4、查询相关法律法规，就募集资金投入实施主体的具体方式，与发行人财

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沟通。 

二、第 8 项问题 

“根据申请材料，控股股东质押比例较高。请申请人补充说明： 

（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原因，资金具体用途、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实

际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2）是否存在较大平仓风险，是否可能导致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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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

（3）股权质押是否符合股票质押的相关规定。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

发表意见。” 

（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原因，资金具体用途、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实

际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 

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原因、资金具体用途 

截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北京天佑、江苏天佑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天佑合计

持有发行人 741,297,531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3.67%。北京天佑、江苏

天佑所持发行人股份中，分别有 324,999,995 股、30,000,000 股股份被质押，质

押股份合计占北京天佑、江苏天佑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天佑合计持有发行人股份

数量的 47.89%，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1.34%。上述质押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名称 

质押股数

（股） 

质押融资
金额 

（万元） 

质押股份
市值 

（万元） 

履约保障

比例 

质押回购期限/ 

债务期限 
质权人 

融资资金 

用途 

1 
北京
天佑 

324,999,995 

29,000 

144,950 

545.97% 

2018.2.22-2020.8.20 
申 万 宏
源 证 券

有 限 公

司（以下
简称“申

万 宏 源

证券”） 

并购股权 

2 
江苏

天佑 
30,000,000 13,380 2018.2.22-2020.8.20 

为北京天

佑上述质

押融资补
充质押物 

注 1：质押股份市值=质押股份数×2020 年 7 月 10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4.46元/股；履约保障比例=质押股票市值/融资金额。 

注 2：根据北京天佑的确认，北京天佑已与申万宏源证券沟通，上述质押回购期限到期

后将再延期 6个月，各方将于近期签署延期相关协议。 

北京天佑、江苏天佑上述股份质押融资资金的主要用途为并购股权，并非以

股票转让或控制权转让为目的。 

2、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 

（1）根据北京天佑与申万宏源证券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

及相关交易协议书，约定北京天佑以其所持发行人股票质押，向申万宏源证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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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资金，并约定在未来返还资金、解除股票质押，申万宏源证券实现质权的情形

主要包括： 

① 待购回期间，北京天佑未按协议约定支付利息的； 

② T日清算后，北京天佑履约保障比例达到或低于双方约定的最低值（150%）

时，北京天佑未在其后二个交易日（T+2 日）内采取补充质押、提前部分偿还等

措施以使清算后履约保障比例高于双方约定的预警值，或采取其他履约保障措施

的； 

③ 申万宏源证券按协议约定要求北京天佑提前购回或场外了结而北京天佑

未提前购回或进行场外了结的； 

④ 其他北京天佑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2）根据江苏天佑、北京天佑与申万宏源证券签订的《股票质押担保合同》，

约定江苏天佑为担保北京天佑与申万宏源证券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协议》及相关交易协议书项下的全部债务，以其所持发行人股票向申万宏源证券

提供质押担保，申万宏源证券实现质权的情形主要包括： 

① 北京天佑违反主合同（即北京天佑与申万宏源证券签订的《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的约定； 

② 北京天佑、江苏天佑违反该合同的约定； 

③ 该合同项下质押股票、质押股票所在证券账户或对应的证券交易资金账

户被国家有权机关冻结、强制执行的； 

④ 发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申万宏源证券有权处分该合同项下质押股

票的情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北京天佑、江苏天佑相关质押协议均正常履

行，未出现与质权人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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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际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 

北京天佑、江苏天佑最近一年及一期单体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股东名称 项目 
2020年 1-6月/ 

2020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北京天佑 

资产总额 2,979,987,293.07 3,125,505,465.83 

负债总额 2,157,530,742.68 2,285,069,634.32 

所有者权益 822,456,550.39 840,435,831.51 

营业收入 246,975.23 19,029,966.20 

净利润 -17,979,281.12 -47,255,163.53 

江苏天佑 

资产总额 1,345,033,096.81 1,379,820,579.52 

负债总额 364,397,535.20 397,258,112.21 

所有者权益 980,635,561.61 982,562,467.31 

营业收入 — 21,698,058.33 

净利润 -1,926,905.70 21,441,267.84 

如上表所示，北京天佑、江苏天佑净资产规模较大。除持有发行人股票外，

北京天佑、江苏天佑及实际控制人张永明还持有其他金融资产、公司股权等资产，

可通过资产处置变现、银行贷款等多种方式进行资金筹措，偿债能力相对较强。 

根据北京天佑、江苏天佑的《企业信用报告》，其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失

信记录和到期未清偿债务的情况，不存在关注类、不良类/违约类信贷情况。经

本所律师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北京天佑、江苏天佑及实际控制人张永明不存在失信惩戒记录或被列入被执行人

名单的情况。根据北京天佑、江苏天佑及张永明确认，其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

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综上，江苏天佑、北京天佑及实际控制人张永明的实际财务状况良好，对上

述质押融资款项具有较强的清偿能力。 

（二）是否存在较大平仓风险，是否可能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 



 

5-2-8 

1、是否存在较大平仓风险，是否可能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020 年 7 月 10 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为 5.76 元/股，近 20 个交易日股票均

价为 4.46 元/股，近 6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 4.10 元/股，股价呈上升趋势。 

以 2020 年 7 月 10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4.46 元/股计算，北京

天佑、江苏天佑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的股票覆盖比例情况如下： 

质押人 
质权
人 

质押股份数
（股） 

质押股份市值
（万元） 

融资金额
（万元） 

履约保
障比例 

预警履

约保障

比例 

最低履

约保障

比例 

北京天佑 申万
宏源

证券 

324,999,995 144,950 

29,000 545.97% 170% 150% 
江苏天佑 30,000,000 13,380 

注：质押股份市值=质押股份数×2020年 7月 10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4.46

元/股；履约保障比例=质押股票市值/融资金额。 

当履约保障比例达到或低于预警履约保障比例（170%）时，交易进入预警状态，申万

宏源证券将提醒北京天佑保持警惕，为采取履约保障措施做好准备；当履约保障比例到达或

低于最低履约保障比例（150%）时，交易进入触发状态，北京天佑应当按照协议约定采取
履约保障措施，包括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提前部分偿还或其他方式。 

综上，北京天佑、江苏天佑质押股票市值远高于质押股票的融资额。即使后

续出现股价大幅下跌的极端情形，导致所质押股票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仍可以采取追加质权人认可的质押物、及时偿还借款本息解除股票

质押等方式避免违约处置风险。 

因此，北京天佑、江苏天佑质押发行人股份的平仓风险较小，不会因此导致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 

北京天佑、江苏天佑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永明已出具《关于维持控制权稳定

性的承诺函》。 

北京天佑、江苏天佑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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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具备按期对质押股份所担保的债务进行清偿并解除本公司所持奥

特佳股份质押的能力，本公司将所持部分奥特佳股份质押的情况不会导致奥特佳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与资金融出方的约定，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按期足额偿

还对应债务，若本公司持有的奥特佳质押股份触及平仓线或出现约定的质权实现

情形，本公司将采取提前偿还融资款项或回购、追加保证金、补充提供担保物等

方式，避免本公司持有的奥特佳股份被平仓或处置，以维护奥特佳控制权的稳定

性；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所持有的奥特佳股份所担保的主债务不

存在到期未清偿或其他违约情形，本公司商业信誉和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大额

到期未清偿债务，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4、上述承诺在本公司作为奥特佳控股股东期间有效。” 

张永明承诺： 

“1、如北京天佑相关还款义务未能如期履行，本人将积极筹措资金，利用自

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向北京天佑提供财务资助，避免北京天佑、江苏天佑持

有的奥特佳股份被平仓或处置，以维护奥特佳控制权的稳定性； 

2、本人商业信誉和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大额到期未清偿债务，不存在尚

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3、上述承诺在本人作为奥特佳实际控制人期间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承诺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北京天佑、江苏天佑及实际控制人张永明已针对北京

天佑、江苏天佑持有的奥特佳股份质押的情况，出具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承诺，

承诺合法有效。 

（三）股权质押是否符合股票质押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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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券公司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管理指引》规定证券公司应当

建立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黑名单制度，并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向行业披露记入黑

名单的相关融入方的记录信息，对记入黑名单的融入方，证券公司在披露的日期

起 1 年内，不得向其提供融资。北京天佑作为融入方不存在上述被记入黑名单的

情形，符合《证券公司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管理指引》对融入方的规定。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对融入方、业务协议、股

票质押回购期限、股票质押数量、股票质押率等进行了规定，经本所律师核查，

北京天佑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江苏天佑补充质押符合《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的规定。 

3、江苏天佑、北京天佑与申万宏源证券签订的《股票质押担保合同》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北京天佑、江苏天佑的股份质押符合股票质押的相关

规定。 

（四）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截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的《前 200 名股东名册》、《证券质

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及《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2、获取北京天佑、江苏天佑签订的股份质押相关协议、融资资金使用的证

明文件等，了解股份质押的原因、资金用途；和北京天佑了解股票质押融资拟进

行的延期情况，取得其出具的确认； 

3、获取北京天佑、江苏天佑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最近一期财

务报表及《企业信用报告》，获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对外投资情况； 

4、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检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失信惩戒记录等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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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取发行人近期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对比分析质押股票市值与质押融

资金额的情况； 

6、查阅股票质押相关监管规定，对照核查北京天佑、江苏天佑的股票质押

是否符合现行股票质押相关监管规定的要求； 

7、获取北京天佑、江苏天佑及实际控制人张永明关于维持公司控制权稳定

的书面承诺文件。 

三、第 9 项问题 

“根据申请材料，申请人尚有部分自有房屋尚未取得产权证书，请申请人补

充说明：（1）上述房屋未办理权属证书的原因及其最新进展情况，是否存在违

规使用土地的情形，后续办理权属证书是否存在障碍，是否会对申请人生产经

营造成影响；（2）上述情形是否可能被国土有关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是否构成

本次发行法律障碍；（3）报告期内公司受到有关部门行政处罚情况，是否构成

本次发行法律障碍。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一）上述房屋未办理权属证书的原因及其最新进展情况，是否存在违规

使用土地的情形，后续办理权属证书是否存在障碍，是否会对申请人生产经营

造成影响 

截至《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办理权属证书的房产

共 7 项，上述房屋未办理权属证书的原因及其最新进展情况等具体如下： 

1、安徽科技铸造厂房（二期） 

2020 年 6 月 23 日，安徽科技就铸造厂房（二期）取得皖（2020）滁州市不

动产权第 0016579 号《不动产权证》，坐落位置为双迎大道 669 号 1 号铸造车间，

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权利性质为出让/自建

房，用途为工业用地/工业，土地面积 76,953 ㎡，房屋建筑面积 9,584.69 ㎡，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7 年 8 月 3 日起 2067 年 8 月 3 日止。 

安徽科技铸造厂房（二期）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不存在违规使用土地的情

形，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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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徽科技综合楼 

（1）未办理产权证的原因及最新进展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安徽科技综合楼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其为

“兴建商用压缩机及配件制造工程项目”的组成部分，目前用途为办公和食堂，未

用于产品生产。综合楼所在土地（不动产权证号“皖（2019）滁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152”号）因为南京奥特佳借款提供担保而被抵押，不动产权证书原件由抵押

权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留存，因办理不动产权登记需将该已抵押的

不动产权证原件提交至房产登记部门，故目前暂未能办理产权登记。 

（2）是否存在违规使用土地的情形、后续办理权属证书是否存在障碍、是

否会对申请人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安徽科技综合楼所使用的土地坐落于双迎大道 669 号，安徽科技已就该土地

及已经建设完成的 1 号厂房、外控车间、商用压缩机车间、物流仓库、铸造车间

办理了皖（2019）滁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152 号《不动产权证》。 

安徽科技综合楼的建设取得了如下批准文件： 

①南谯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委员会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核发的滁南发经

信字[2012]112 号《关于兴建商用压缩机及配件制造工程项目备案的通知》； 

②滁州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核发的环评[2012]239 号《关于<

安徽奥特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兴建商用压缩机及配件制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 

③滁州市城乡规划局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核发的地字第 341100201300070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④滁州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于 2017 年 8 月 4 日核发的建字第

341100201700095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⑤滁州市南谯区城乡规划建设和城市管理局于 2016 年 10 月 9 日核发的

3411031501280101-SX-002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⑥滁州市南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人民防空办公室）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核发的滁建备 2019 年 17 号《滁州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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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安徽科技建设综合楼未用于产品生产，已经依法取得建

设批准文件，不存在违规使用土地的情形，安徽科技综合楼后续办理权属证书不

存在障碍，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3、马鞍山机电综合楼 

（1）未办理产权证的原因及最新进展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马鞍山机电综合楼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其

为“年产 580 万套汽车空调压缩机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的组成部分，目前用

途为办公和员工宿舍，未用于产品生产。综合楼所在土地（不动产权证号“皖

（2019）马鞍山市不动产权第 0022516 号”）因为南京奥特佳借款提供担保而被

抵押，不动产权证书原件由抵押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留存，因办

理不动产权登记需将该已抵押的不动产权证原件提交至房产登记部门，马鞍山机

电正与银行联系沟通取回不动产权证办理产权登记。 

（2）是否存在违规使用土地的情形、后续办理权属证书是否存在障碍、是

否会对申请人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马鞍山机电综合楼所使用的土地坐落于博望区富民路 345 号，马鞍山机电已

就该土地及 1、2、3 号厂房办理了皖（2019）马鞍山市不动产权第 0022516 号《不

动产权证》。 

马鞍山机电综合楼的建设取得了如下批准文件： 

①马鞍山市博望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委员会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核发的

博发经[2014]16 号《关于南京奥特佳冷机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南京奥特佳”）年

产 580 万套汽车空调压缩机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备案的通知》； 

②马鞍山市博望区环境保护局于 2015年6月 9日核发的博环审[2015]4号《关

于马鞍山奥特佳机电有限公司年产 580 万套汽车空调压缩机关键零部件生产基

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③马鞍山市城乡规划局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核发的建字第博

340501201600023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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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马鞍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 2017 年 8 月 6 日核发的

34050014051503S01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⑤马鞍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核发的

34050014051503J03《竣工验收备案表》。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马鞍山机电建设综合楼未用于产品生产，已经依法取得

建设批准文件，不存在违规使用土地的情形，马鞍山机电综合楼后续办理权属证

书不存在障碍，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4、浙江龙之星 1#仓库 

（1）未办理产权证的原因及最新进展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浙江龙之星 1#仓库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其为“年产 300 万台空调压缩机生产线项目”的组成部分，目前暂时用于对外出

租，未用于发行人产品生产。浙江龙之星 1#仓库所在土地已办理了浙（2018）

龙泉市不动产权第 0009639 号《不动产权证书》，宗地面积为 36,041.65 ㎡，因

该宗地块上仍有办公楼、厂房等未建工程，暂时无法整宗办理不动产权证，浙江

龙之星正在和龙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沟通分期验收、分割登记，先行办理上述

仓库的不动产权证书。 

（2）是否存在违规使用土地的情形、后续办理权属证书是否存在障碍、是

否会对申请人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浙江龙之星 1#仓库所使用的土地坐落于龙泉市工业园区塆头区 2 号地块，

浙江龙之星已就该土地办理了浙（2018）龙泉市不动产权第 0009639 号《不动产

权证书》。 

浙江龙之星 1#仓库的建设取得了如下批准文件： 

①龙泉市招商引资项目论证咨询小组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出具的龙论组

[2012]3 号《关于“年产 300 万台机车空调压缩机生产线”项目论证意见》；龙泉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出具的[2012]57 号《关于浙江龙之星压缩

机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相关事宜的专题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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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龙泉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2 年 8 月 7 日核发的龙环许[2012]32 号《关于浙

江龙之星压缩机有限公司年产 300 万台汽车空调压缩机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 

③龙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核发的龙规地字第（开发区）

2018013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④龙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核发的龙规建字第（开发区）

2018018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⑤龙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核发的 3311820181116030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⑥龙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备案的 32370020191209401

号《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浙江龙之星建设 1#仓库未用于发行人产品生产，已经

依法取得建设批准文件，不存在违规使用土地的情形，浙江龙之星 1#仓库后续

办理权属证书不存在障碍，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5、南京长恒厂房 

根据南京长恒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南京长恒厂房所在土地系租赁使用横溪

镇人民政府的集体建设用地，租赁土地面积 4,840 ㎡，租赁期限 2008 年 12 月 1

日至 2036 年 7 月 30 日，土地租赁费为 24,200 元/年。南京长恒租赁上述土地时，

一并购买其上约 2,400 平方米厂房，后来又自行建设约 2,400 平方米厂房，用于

生产前盖、动静盘等毛坯件，并销售给发行人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浙江龙之星进

一步生产加工，未直接对外销售。南京长恒除了使用上述自有厂房生产以外，还

租赁使用厂房 1,128 平方米。南京长恒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营业收

入分别为 10,433.21 万元、7,570.87 万元、3,522.44 万元，分别占发行人同期营业

收入的 2.01%、1.85%、1.10%。 

由于南京长恒购买及自建厂房未办理相关建设手续，因此未办理房屋权属证

书，南京长恒正常使用厂房至今未因此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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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房产在发行人 2015 年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从北京天佑等购买南

京奥特佳股权时已存在；针对上述情形，北京天佑已出具承诺，如南京奥特佳及

其控股子公司因上述房屋建筑物未取得建设批准、房产证事宜而遭受任何处罚或

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寻找替代性房屋的成本费用、新厂房建成前临时搬迁的费用、

因搬迁而暂停生产所造成的损失），北京天佑将在实际损失发生之日起 2 个月

内全额现金补偿南京奥特佳及其控股子公司因此而遭受的一切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长恒因上述厂房未办理相关建设手续而无法办理

房屋权属证书；南京长恒正常使用厂房至今未因此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上

述厂房目前用于生产前盖、动静盘等毛坯件，较易于搬迁，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占

奥特佳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北京天佑已承诺赔偿因此可能遭受的损失。因

此，南京长恒上述厂房无法办理房屋权属证书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6、牡丹江富通收发室等房屋 

牡丹江富通未办证房产具体包括收发室、警卫室、水泵房、震动实验室、污

水处理站，未用于产品生产。上述房屋所使用土地坐落于牡丹江市西安区西十二

条路，该宗土地面积 105,261.5 ㎡，其上建设的其他 12 处房产分别取得了不动产

权证书。因未办理建设手续，故收发室等房屋无法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牡丹江富

通正常使用该等房产至今未因此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牡丹江富通上述收发室等未办证房产面积约为 569.12 ㎡，在发行人 2016 年

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从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购买牡丹江富

通股权时已存在；针对上述情形，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

如果牡丹江富通因上述房产未办理权属证书事宜受到行政处罚或遭受其他损失

的，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将全额承担该部分被处罚或被追索的支出及

费用，且在承担后不向牡丹江富通追偿，保证牡丹江富通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牡丹江富通收发室等房屋因未办理建设手续而无法办

理房屋权属证书，牡丹江富通正常使用该等房产至今未因此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

处罚，该等房屋建设和使用面积较小，未用于产品生产，且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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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限公司已承诺赔偿因此可能遭受的损失，因此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7、奥特佳（摩洛哥）厂房 

奥特佳（摩洛哥）厂房所在土地坐落于摩洛哥盖尼特拉自贸区 lot 1.25 号地，

奥特佳（摩洛哥）已就该土地取得了编号为 8319/70 的《土地产权证》（临时注

册）。奥特佳（摩洛哥）厂房用于生产汽车空调压缩机并对外销售，2019 年度

营业收入为 1,687.39 万元，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的 0.53%。 

根据发行人确认及相关许可文件，奥特佳（摩洛哥）建设厂房已取得盖尼特

拉市长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签发的《决定》（编号：066/DAFZ）、盖尼特拉大

西洋自贸区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6 月 7 日核发的《建筑许可》（2018 年 11 号

决议）、2020 年 3 月 9 日核发的《经营许可》（2020 年 3 号决议），目前上述

厂房已建设完毕并取得经营许可。根据发行人确认，目前奥特佳（摩洛哥）仅完

成项目一期厂房建设，待按约定建设完成地块上全部项目后才能一并办理房屋权

属登记，因此暂时无法就该地块上已建成的房产办理权属登记。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奥特佳（摩洛哥）厂房用于产品生产，营业收入占发

行人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上述厂房因尚未完成地块全部项目的建设而未能

办理权属证书，但已取得对该建筑物的建筑许可、经营许可，待按约定建设完成

地块上全部项目后，后续办理权属证书不存在障碍，因此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除南京长恒厂房、奥特佳（摩洛哥）厂房外，其他未办理房产证的房

屋未用于具体生产产品，南京长恒厂房、奥特佳（摩洛哥）厂房生产产品的营业

收入占发行人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因此上述厂房未办理房产证不会对发行人生

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上述情形是否可能被国土有关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是否构成本次发

行法律障碍； 

根据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子公司未因上述房产未办理权

属证书的情形受到过国土部门的行政处罚。安徽科技铸造厂房已办理完毕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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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书，安徽科技综合楼、马鞍山机电综合楼、浙江龙之星 1#仓库、奥特佳（摩

洛哥）厂房均取得了土地产权证书和必要的建设手续，不存在被国土有关部门作

出行政处罚的风险。南京长恒厂房、牡丹江富通收发室等房产未办理建设手续，

但已正常使用较长时间，至今并未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因此被国土有关部

门作出行政处罚的风险较小，且北京天佑、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分

别承诺赔偿南京长恒、牡丹江富通因此可能遭受的损失，因此，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情形不构成本次发行的法律障碍。 

（三）报告期内公司受到有关部门行政处罚情况，是否构成本次发行法律

障碍。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受到的主要行政处罚如下： 

主体

名称 

处罚 

时间 

处罚 

机关 
处罚情况 处罚依据 

空调

国际

上海 

2018 年

6月 5日 

上海市

闵行区

安全生

产监督

管理局 

未按照规定对工作场

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

行检测和未按照规定

申报变更职业病危害

项目内容，给予警告，

罚款 1万元。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用人单

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

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四）未按照规定

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现状评

价的；”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用人单位有关

事项发生重大变化，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报

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内容的，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并处 5 千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2020 年

3 月 12

日 

洋山海

关 

报关单申报货物品牌

为“无品牌”，实际品

牌为“三花”，上述行

为影响海关统计准确

性，罚款 0.1 万元。 

《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进出口货物的品

名、税则号列、数量、规格、价格、贸易方式、

原产地、启运地、运抵地、最终目的地或者其

他应当申报的项目未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的，分

别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一）影响海关统计准确性的，

予以警告或者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 

牡丹

江富

通 

2017 年

3 月 17

日 

哈尔滨

海关 

因 2016年 11月 14日

委托大连佳宝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申报出口

汽车空调压缩机，提

供的单据中的单价币

《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进出口货物的品

名、税则号列、数量、规格、价格、贸易方式、

原产地、启运地、运抵地、最终目的地或者其

他应当申报的项目未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的，分

别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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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欧元，总价为人

民币，导致申报不实，

罚款 1,200 元 

收违法所得：（一）影响海关统计准确性的，

予以警告或者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 

南京

祥云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南京市

公安消

防支队

江宁区

大队 

南京祥云消防控制主

机烟感故障、送风机

故障，罚款 5,000 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一）消防设施、器材

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滁州

铸造 

2018 年

11 月 9

日 

滁州市

南谯区

公安消

防大队 

2018 年 11 月 2 日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故

障，罚款 5,000 元 

南 京

商贸 

2019 年

4 月 24

日 

国家税

务局南

京市秦

淮区税

务局 

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印

花税（购销合同）未

按期进行申报，罚款

200 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纳税人

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

料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

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

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2019 年

11 月 15

日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城

镇土地使用税未按期

申报，罚款 200 元 

根据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罚款已缴纳完毕，上述不合规行为已

进行整改；由于罚款金额较小，相关处罚的法律依据未认定该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的情形，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受到的上述处罚不属于重

大处罚，发行人子公司的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不构成本次发行的法律

障碍。 

（四）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审计报告》，获取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产明细及其净值； 

2、与发行人子公司主管人员沟通，了解相关房产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原因

及最新进展情况、房产具体用途等；查阅南京长恒、奥特佳（摩洛哥）报告期内

财务报表； 

3、获取安徽科技就铸造厂房（二期）新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安徽科技综

合楼、马鞍山机电综合楼、浙江龙之星 1#仓库、奥特佳（摩洛哥）厂房的建设

批准文件等相关文件，获取浙江龙之星产权证书办理的相关政策文件；获取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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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恒房产对应的土地租赁协议等文件，就南京长恒租赁土地及房产建设手续等事

项与横溪镇土地管理所等的工作人员沟通； 

4、获取北京天佑、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就未办证房产事宜出具

的承诺文件； 

5、获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管部门开具的合规证明文件、报告期内受到行

政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缴纳罚款的凭证等相关文件； 

6、网络查询检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处罚情况，检索相关法律规定确认处

罚依据及情节是否严重。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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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一）》的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 

         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 

 周世君     

 

____________ 

 王韶华 

 

____________ 

                      顾鼎鼎 

本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邮编：1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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